

附件9

普惠托育服务承诺书

本单位已了解托育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，并对提供普惠托育服务作出如下承诺:
一、按照诚实信用、安全健康、科学规范、儿童优先的原则和相关标准及规定，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，证照齐全、有效，无违法办托行为，无歧视、体罚、变相体罚、侮辱、虐待婴幼儿等行为，主动接受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。
二、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防护措施和检查制度，配备必要的人员、设施，明确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及管理职责，加强消防设施维护管理，确保用火用电用气安全。
三、主动接受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托育费收费标准不高于政府指导价最高标准，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，收费合理规范。
四、在显著位置公示托育机构备案回执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退费规则和监督电话。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退费规则如实填入青岛市智慧托育综合服务监管平台，未经卫生健康部门同意不得随意调整。
五、若违反本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接受相关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法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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